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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

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自 一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起 實 施 ，

目 的 是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予 因 暴 力 罪 行 或 因 執 法 人 員 ( 指 任 何 當 值 的 警 務

人 員 或 公 職 人 員 ) 使 用 武 器 執 行 職 務 以 致 受 傷 的 人 士 ， 或 這 些 人 士 ( 如

因 傷 死 亡 )的 受 養 人 。  

2 .  本 計 劃 無 須 供 款 ， 申 請 人 亦 無 須 接 受 經 濟 狀 況 調 查 。 申 請 暴 力

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的 資 格 載 於 附 錄 I。  

3 .  這 份 報 告 載 述 本 計 劃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年 度 內 的

運 作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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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與 秘 書 處  

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 

4 .  本 計 劃 分 別 由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管

理 ， 社 會 福 利 署 則 負 責 秘 書 處 的 工 作 。 兩 個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和 委 員 相

同 ， 他 們 全 部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政 府 以 外 的 人 士 擔 任 。 計 劃 的 範 疇 及 兩

個 委 員 會 的 權 力 和 職 能 ， 全 部 列 載 於 有 關 的 行 政 文 件 內 ， 兩 個 委 員 會

會 按 照 行 政 文 件 的 規 定 管 理 本 計 劃 。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載 於 附 錄 I I。  

委 員 會 成 員  

5 . 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委 員 會 共 有 30 名 成 員 ， 其 中

18 名 為 大 律 師 或 律 師 ， 其 餘 則 來 自 多 個 行 業 ， 包 括 工 商 界 、 社 工

界 、 醫 學 界 和 臨 牀 心 理 學 界 。 委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錄 I I I。  

委 員 會 會 議  

6 .  委 員 根 據 輪 值 制 度 輪 流 出 席 會 議 ， 每 次 由 兩 名 委 員 會 商 ， 就 每

宗 申 請 應 予 批 准 、 押 後 處 理 或 否 決 ， 作 出 首 次 審 批 決 定 。 由 於 具 備 法

律 知 識 對 審 批 申 請 十 分 重 要 ， 因 此 其 中 一 名 出 席 委 員 必 須 是 法 律 界 人

士 。 如 兩 人 委 員 會 未 能 作 出 決 定 ， 便 會 將 申 請 個 案 轉 交 一 個 由 主 席 委

任 的 三 人 委 員 會 處 理 。 如 獲 有 關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申 請 人 可 出 席 會 議 ， 親

自 陳 述 案 情 。  

7 .  年 內 ， 共 舉 行 了 22 次 定 期 的 兩 人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在 此 期 間 並 無

召 開 三 人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亦 無 申 請 人 要 求 親 自 陳 述 案 情 。 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8 . 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即 社 會 福 利 署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組 ) 負 責 接 收

申 請 、 對 個 案 進 行 調 查 、 擬 備 個 案 摘 要 、 計 算 賠 償 金 額 和 安 排 發 放 賠

償 款 項 予 合 資 格 人 士 等 。 秘 書 處 是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職 員 擔 任 。 調 查 工 作

包 括 收 集 警 方 、 醫 務 當 局 、 證 人 、 僱 主 及 其 他 有 關 方 面 提 交 的 資 料 ，

加 以 整 理 和 核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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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與 個 案 數 量  

年 內 收 到 的 申 請  

9 .  年 內 共 收 到 332 宗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申 請 ，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61 宗

(15 .5%) 。 同 期 向 警 方 舉 報 的 暴 力 傷 亡 案 件 亦 減 少 了 9 .0% 。 下 圖 顯 示

按 罪 行 性 質 分 類 的 申 請 個 案 數 字 ︰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申 請 個 案 分 類  

 

 

 

 

 
10 .  在 這 些 申 請 中 ， 與 家 庭 暴 力 有 關 的 申 請 有 10 宗 ( 3 . 0 % ) ， 上 年

度 則 有 15 宗 ( 3 . 8 % )。  

11 .  本 年 度 並 無 收 到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的 申 請 。 自 一 九 七 三 年 本 計 劃 實

施 以 來 的 申 請 趨 勢 載 於 附 錄 I V。  

申 請 個 案 的 來 源  

12 .  大 部 分 申 請 個 案 均 由 警 方 轉 介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秘 書 處 的 個 案 工 作

人 員 亦 會 聯 絡 可 能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的 人 士 ， 向 他 們 介 紹 計 劃 內 容 。 下 圖

顯 示 年 內 申 請 個 案 來 源 的 分 類 ︰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申 請 個 案 來 源 分 類  

 

309 1

12

91
兇殺／謀殺／誤殺 

9 宗 
( 2.7% ) 

搶劫／盜竊／爆竊 
12 宗 

( 3.6% ) 
襲擊／傷人 

309 宗 
( 93.1% ) 

強姦／性侵犯 
1 宗 

( 0.3% )

高空墮物 
1 宗 

( 0.3% ) 

4

2185

19 122

外展 
19 宗  

( 5.7% )  
直接申請 

122 宗  
( 36.8% ) 

警方 
185 宗  

( 55.7% )  

社會福利署辦事處 
4 宗  

( 1.2% )

其他 
2 宗  

( 0.6%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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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申 請 個 案 比 率  

申 請 個 案 比 率  

13 .  根 據 警 務 處 處 長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向 警 方 舉

報 的 暴 力 傷 亡 案 件 為 7  558 宗 ， 較 上 年 度 減 少 9 .0%。 提 出 申 請 賠 償 的

比 率 為 4 .4% ，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年 度 的 數 字 則 為 4 .7% 。 詳 情 分 析 如

下 ︰  

 

罪案 申請個案 % 向警方舉報的案件 申請個案比率%

襲擊／傷人 3 0 9   ( 3 0 5 )  9 3 . 1  ( 7 7 . 6 )  7  1 3 7  ( 7  7 8 3 )  4 . 3   (  3 . 9 )

搶劫／盜竊／ 
爆竊 

1 2   (  3 4 )  3 . 6  (  8 . 6 )  2 1 0  (  2 5 4 )  5 . 7   ( 1 3 . 4 )  

兇殺／謀殺／ 
誤殺 

9   (  1 3 )  2 . 7  (  3 . 3 )  3 2  (  5 1 )  2 8 . 1   ( 2 5 . 5 )  

強姦／性侵犯 1   (  3 )  0 . 3  (  0 . 8 )  4 6  (  6 2 )  2 . 2   (  4 . 8 )

縱火 -    (  2 )    -   (  0 . 5 )  4  (    3 )    -   ( 6 6 . 7 )  

高空墮物 

其他 

1  

-   

 (  3 6 )  

 (  -   )  

0 . 3

  -  

 (  9 . 2 )  

 (  -  )  
* 1 2 9  (  1 5 5 )  0 . 8   ( 2 3 . 2 )  

 

總 數  

 

3 3 2  

  

 ( 3 9 3 )  1 0 0

  

 (  1 0 0 )  

 

7  5 5 8  

 

 ( 8  3 0 8 )  

 

4 . 4  

  

 ( 4 . 7 )  

 

註 

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 

*  警 方 將 “ 高 空 墮 物 ” 歸 入 “ 其 他 ” 類 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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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首 次 審 批 的 決 定  

14 . 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首 次 審 批

245 宗 申 請 個 案 時 ， 作 出 以 下 決 定 ︰  

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對 申 請 個 案 首 次 審 批 的 決 定  

 

 

 

 

 

否 決 申 請  

15 .  10 宗 申 請 個 案 被 否 決 的 原 因 分 析 如 下 ：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被 否 決 的 申 請 個 案  

  個 案  %  

委 員 會 認 為 受 害 人 的 性 格 、 品 行 和 生 活 方

式 是 構 成 傷 人 事 件 的 因 素  
5   ( 1 0 ) 5 0 . 0    ( 6 2 . 5 )  

受 害 人 並 非 因 暴 力 罪 行 引 致 受 傷  -   (  3 ) -     (  1 8 . 8 )  

申 請 並 非 於 時 限 內 提 出  -   (  2 ) -     (  1 2 . 5 )  

申 請 人 採 取 不 合 作 的 態 度  2   (  1 ) 2 0 . 0   (  6 . 2 )  

受 害 人 對 案 情 的 陳 述 不 盡 可 靠  

獲 發 的 僱 員 補 償 額 較 本 計 劃 的 賠 償 額 為 高  

2  

1  

 (  -  )

 (  -  )

2 0 . 0  

1 0 . 0  

 (  -    )  

 (  -    )  

 
總 數  

 
1 0  

 
( 1 6 )  

 
1 0 0  

 
( 1 0 0 )  

(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)  

Compensation
tions

( 65.7% )

Cations
( 12.3% )

107 applications
( 22.0% )

否決申請
10 宗  

( 4.1% )

押後決定
59 宗 

( 24.1% ) 

發放賠償 
176 宗 

( 71.8%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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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 銷 申 請  

16 .  下 表 分 類 顯 示 66 宗 已 撤 銷 申 請 的 個 案 ：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撤 銷 申 請 的 個 案  

  申 請 個 案  % 

不 願 接 受 調 查   1 8  ( 3 3 )   2 7 . 3  ( 3 1 . 7 )

病 假 少 於 規 定 的 最 低 日 數   1 2  ( 2 8 )   1 8 . 2  ( 2 6 . 9 )

獲 發 的 僱 員 補 償 額 較 本 計 劃 的 賠 償 額 為 高   3 0  ( 2 9 )   4 5 . 4  ( 2 7 . 9 )

自 覺 不 符 合 資 格   4 ( 1 4 )   6 . 1  ( 1 3 . 5 )

沒 有 提 供 理 由   1   (  -  )   1 . 5    (   -  )

其 他   1   (  -  )   1 . 5    (   -  )

 
總 數  

 
 6 6  

 
( 1 0 4 )

 
1 0 0  

 
( 1 0 0 )  

( 括 弧 內 數 字 為 上 年 度 的 數 字 )  

個 案 數 量  

17 .  下 表 顯 示 年 內 處 理 的 個 案 流 量 ：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的 個 案 流 量  

 

承 自 上 年
度 的 個 案  

+  新 接 獲 的
個 案  
( 註 )  

=  個 案 總 數 -  已 完 結
的 個 案

=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 
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

仍 在 處 理 的 個 案

 
5 7 5  

  
4 5 9  

  
1  0 3 4  

  
4 6 5  

  
5 6 9  

 

註  

包 括 127 宗 查 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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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 償 款 項  

賠 償 基 準  

18 . 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的 金 額 是 依 照 《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》 的 傷 亡 補 助 金 額

的 基 準 來 評 定 及 定 期 調 整 。 上 次 調 整 的 日 期 是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一 日

( 見 附 錄 V) 。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的 金 額 則 根 據 《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》 的 補 助 金

額 或 普 通 法 賠 償 損 失 的 基 準 來 評 定 ， 兩 者 以 金 額 較 高 者 作 準 。  

19 .  兩 個 委 員 會 均 有 酌 情 權 作 出 以 下 決 定 ：  

( a )  如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， 賠 償 金 額 可 按 《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》 的 補 助

金 額 表 相 應 提 高 ， 最 多 可 增 加 100%：  

( i )  在 引 致 賠 償 申 請 的 事 件 中 ， 受 害 人 因 積 極 設 法 防 止 罪

案 發 生 ， 或 協 助 拘 捕 罪 犯 或 疑 犯 而 受 傷 或 死 亡 ； 或  

( i i )  在 引 致 賠 償 申 請 的 事 件 發 生 後 ， 受 害 人 不 避 個 人 為 難

或 不 便 ， 或 甘 冒 危 險 ， 奮 力 協 助 警 方 逮 捕 或 檢 控 罪 犯

或 疑 犯 ； 或  

( i i i )  在 引 致 賠 償 申 請 的 警 匪 槍 戰 中 ， 受 害 人 遭 非 警 務 人 員

槍 傷 或 槍 殺 ， 而 其 情 況 值 得 以 恩 恤 理 由 酌 情 考 慮 。

( 如 受 害 人 同 時 符 合 上 文 第 ( i ) 項 的 情 況 ， 則 其 領 取 的

賠 償 總 額 ， 最 高 可 增 加 2 0 0 % )； 或  

( b )  發 給 強 姦 案 件 受 害 人 的 傷 殘 補 助 、 受 傷 補 助 和 臨 時 生 活 補

助 金 額 最 多 可 增 加 100%； 或  

( c )  如 委 員 會 認 為 受 害 人 的 品 行 、 性 格 和 生 活 方 式 是 構 成 引 致

賠 償 申 請 事 件 的 因 素 ， 可 削 減 賠 償 金 額 ， 甚 或 否 決 其 申

請 。  

20 . 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在 評 估 性 罪 行 受 害 人 的 傷 殘 程 度 時 ， 除 考

慮 受 害 人 的 身 體 創 傷 外 ， 也 會 考 慮 其 經 由 醫 務 當 局 評 定 的 精 神 受 創 程

度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其 他 受 害 人 也 會 獲 得 同 樣 處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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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放 的 賠 償 金 額  

21 .  年 內 ， 委 員 會 就 228 宗 新 的 申 請 和 198 宗 覆 核 的 暴 力 傷 亡 個 案

( 根 據 《 緊 急 救 援 基 金 》 的 補 助 金 額 的 基 準 進 行 評 估 ) ， 發 放 合 共 5 8 6
萬 元 賠 償 金 額 。 下 圖 按 補 助 項 目 分 類 顯 示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及 二 零 一 零

至 一 一 年 度 發 放 的 賠 償 金 額 和 佔 總 賠 償 金 額 的 百 分 比 ：  

二 零 零 九 至 一 零 及 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發 放 的 賠 償 金 額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增 加 賠 償 金 額  

22 .  本 年 度 有 1 宗 個 案 獲 委 員 會 酌 情 增 加 賠 償 金 額 。 酌 情 發 放 的 補

助 金 總 額 達 64 ,230 元 。  

25.4%

14.5%

52.8%

6.8%

0.5%

12.7%

52.4%

9.5%

1.6%

23.8%

0% 10% 20% 30% 40% 50% 60%

Interim maintenance grant

Disability grant

Injury grant

Death grant

Burial grant
2009/10

2010/11

 3 萬元  

 40 萬元

309 萬元

85 萬元

149 萬元

      殮 葬 補 助  

      死 亡 補 助  

      受 傷 補 助  

      傷 殘 補 助  

   臨 時 生 活 補 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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削 減 賠 償 金 額  

23 .  年 內 ， 共 有 36 宗 個 案 被 削 減 賠 償 金 額 ， 理 由 是 委 員 會 認 為 受

害 人 的 品 行 、 性 格 和 生 活 方 式 是 引 致 他 們 受 傷 的 因 素 。 賠 償 金 額 的 減

幅 如 下 ：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削 減 賠 償 的 個 案  

0

5

10

15

20

5% - 24% 25% - 49% 50% - 74% 75% - 99%

12 宗 9 宗

13 宗

2 宗

 

最 高 賠 償 金 額  

24 .  年 內 ， 金 額 最 高 的 一 筆 賠 償 是 發 放 給 1 宗 謀 殺 案 受 害 人 的 家

屬 ， 金 額 為 110 ,260 元 。  

發 放 賠 償 方 法  

25 .  賠 償 金 通 常 整 筆 發 放 ， 但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亦 會 分 期 發 放 ( 例 如

在 首 次 審 批 申 請 個 案 時 ， 只 有 臨 時 的 醫 務 評 估 )。  

26 .  賠 償 金 通 常 會 存 入 申 請 人 指 定 的 銀 行 帳 戶 。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也

會 以 劃 線 支 票 發 放 或 特 別 安 排 將 現 金 送 交 申 請 人 。  

 5 % - 2 4 %  2 5 % - 4 9 % 5 0 % - 7 4 % 7 5 % - 9 9 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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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放 賠 償 所 需 時 間  

27 .  秘 書 處 明 白 盡 速 處 理 所 有 申 請 的 重 要 性 。 然 而 ， 處 理 一 宗 個 案

所 需 時 間 ， 須 視 乎 年 內 收 到 的 申 請 個 案 數 目 、 案 情 的 複 雜 程 度 和 其 他

因 素 而 定 ， 例 如 能 否 取 得 所 需 證 據 、 醫 務 當 局 評 估 受 害 人 受 傷 及 傷 殘

程 度 所 需 時 間 、 受 害 人 的 僱 主 和 有 關 人 士 對 查 詢 是 否 迅 速 作 出 回 應

等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現 時 政 策 ， 委 員 會 通 常 會 在 警 方 調 查 及 ／ 或 刑 事 訴 訟

有 結 果 後 ， 才 對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符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由 提 出

申 請 至 獲 發 放 計 劃 所 評 定 的 賠 償 ， 需 時 不 會 超 逾 三 個 月 。  

28 .  秘 書 處 致 力 於 接 獲 全 部 有 關 的 證 明 文 件 後 ， 在 14 個 工 作 天 內

完 成 調 查 一 宗 新 提 交 的 申 請 。 年 內 達 致 這 個 目 標 的 百 分 率 為 10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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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 減 ／ 退 還 賠 償  

不 可 享 有 雙 重 賠 償 的 原 則  

29 .  根 據 不 可 享 有 雙 重 賠 償 的 原 則 ， 申 請 人 ／ 受 害 人 如 就 同 一 宗 事

件 已 獲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(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) ， 委 員 會 會 從 本 計 劃 所

評 定 的 賠 償 金 額 中 扣 除 相 等 於 所 獲 發 損 害 賠 償 ／ 賠 償 金 額 的 款 項 。 如

該 款 額 相 等 於 或 超 逾 本 計 劃 所 評 定 的 賠 償 ， 申 請 人 ／ 受 害 人 將 不 會 從

本 計 劃 獲 發 賠 償 。 此 外 ， 計 劃 受 惠 人 日 後 如 就 同 一 宗 事 件 從 其 他 方 面

獲 得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賠 償 ， 亦 必 須 退 還 在 本 計 劃 下 所 獲 發 的 賠 償 ， 但

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退 還 的 款 額 不 會 超 逾 在 計 劃 以 外 所 得 的 損 害 賠 償 或 其

他 賠 償 的 金 額 。 因 “ 英 勇 行 為 ” (見 上 文 第 19 段 )而 獲 委 員 會 酌 情 增 發

的 款 項 則 無 須 退 還 。  

獲 發 僱 員 補 償 的 個 案  

30 .  本 年 度 須 扣 除 僱 員 補 償 的 個 案 共 有 21 宗 ， 涉 及 金 額 合 共

1 ,478 ,989 .57 元 。  

31 .  此 外 ， 2 名 申 請 人 其 後 就 同 一 宗 事 件 獲 發 僱 員 補 償 ， 因 此 退 還

合 共 41 ,716 元 。  

獲 發 僱 員 補 償 以 外 的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的 個 案  

32 .  年 內 ， 共 有 12 宗 個 案 的 申 請 人 ／ 受 害 人 在 向 本 計 劃 申 請 賠 償

前 已 獲 發 損 害 賠 償 或 其 他 補 償 ( 僱 員 補 償 除 外 ) 。 這 些 款 項 已 相 應 從 本

計 劃 評 定 的 賠 償 金 額 中 扣 除 ， 扣 除 總 額 為 23 ,549 元 。  

33 .  此 外 ， 1 名 申 請 人 其 後 就 同 一 宗 事 件 獲 發 計 劃 以 外 的 損 害 賠 償

或 其 他 補 償 (僱 員 補 償 除 外 )， 因 此 退 還 合 共 45 ,337 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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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訴  

上 訴 權  

34 .  申 請 人 如 不 滿 意 委 員 會 所 作 出 的 決 定 ， 可 於 申 請 結 果 通 知 書 發

出 日 期 後 一 個 月 內 以 書 面 提 出 上 訴 。  

上 訴 過 程  

35 .  在 接 獲 上 訴 申 請 後 ， 主 席 會 委 任 三 名 從 未 參 與 審 批 該 宗 個 案 的

委 員 組 成 上 訴 委 員 會 。 除 非 因 行 動 不 便 或 其 他 充 分 理 由 ， 否 則 上 訴 人

須 親 自 向 上 訴 委 員 會 解 釋 其 個 案 。 如 獲 上 訴 委 員 會 批 准 ， 上 訴 人 可 帶

同 一 名 親 友 出 席 ， 協 助 其 陳 述 案 情 。 如 個 案 情 況 特 殊 ， 並 獲 上 訴 委 員

會 批 准 ， 上 訴 人 可 自 費 延 聘 律 師 代 表 出 席 。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， 上 訴 委 員

會 亦 可 批 准 政 府 律 師 及 ／ 或 政 府 人 員 出 席 聆 訊 。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決 定 是

最 終 決 定 。  

上 訴 個 案  

36 .  年 內 ， 上 訴 委 員 會 共 處 理 了 19 宗 上 訴 個 案 ， 包 括 1 宗 在 上 年

度 尚 未 裁 決 的 個 案 。 這 些 個 案 中 ， 7 宗 獲 裁 定 上 訴 得 直 ， 8 宗 被 駁

回 ， 1 宗 上 訴 人 撤 銷 上 訴 ， 餘 下 3 宗 仍 在 處 理 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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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與 聯 絡  

宣 傳  

37 .  本 計 劃 的 申 請 表 格 及 宣 傳 物 品 如 海 報 和 單 張 等 ， 可 向 社 會 福 利

署 各 辦 事 處 、 警 署 、 醫 院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轄 下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， 以 及

其 他 相 關 機 構 和 地 點 索 取 。 市 民 亦 可 在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網 頁 瀏 覽 有 關 資

料 和 下 載 申 請 表 格 。  

38 . 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新 聞 及 公 共 關 係 組 協 助 宣 傳 本 計 劃 ， 包 括 回 答 傳

媒 查 詢 ， 以 及 就 可 能 引 起 公 眾 關 注 的 個 案 向 傳 媒 提 供 資 料 。  

聯 絡  

39 .  過 去 一 年 ， 秘 書 處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、 勞 工 處 和 其 他

有 關 機 構 經 常 保 持 聯 繫 ， 緊 密 協 調 ， 以 確 保 計 劃 妥 善 推 行 、 運 作 順

暢 。 此 外 ，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、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， 以 及

醫 務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亦 全 力 協 助 ， 將 本 計 劃 介 紹 給 可 能 符 合 申 請 資 格 的

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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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利 服 務 轉 介  

40 . 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， 秘 書 處 負 責 處 理 個 案 的 工 作 人 員 會 向 可 能 需 要

其 他 援 助 ( 例 如 家 庭 和 婚 姻 輔 導 及 醫 療 ／ 精 神 科 援 助 ) 的 申 請 人 推 介 有

關 機 構 的 服 務 ， 並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， 以 書 面 轉 介 。 年 內 ， 獲 轉 介 其 他 福

利 服 務 的 個 案 共 有 31 宗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二 零 一 零 至 一 一 年 度 獲 轉 介 福 利 服 務 的 個 案  

 

 

 

 

 

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
16 宗  

( 51.6% ) 

家庭服務 
10 宗 

( 32.3% ) 

公共福利金 
5 宗  

( 16.1%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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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結 語  

41 .  本 人 謹 代 表 委 員 會 向 社 會 福 利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、 勞 工 處 、 醫 院

管 理 局 和 衞 生 署 的 員 工 致 意 ， 感 謝 他 們 一 直 以 來 的 支 持 和 協 助 。 本 人

亦 藉 此 機 會 衷 心 致 謝 全 體 委 員 在 過 去 一 年 的 鼎 力 襄 助 和 貢 獻 。 暴 力 及

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得 以 順 利 推 行 ， 誠 為 各 方 羣 策 羣 力 的 成 果 。  

 

翟 紹 唐 資 深 大 律 師  

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 

 



 

附 錄 I  

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 

申 請 資 格  

 任 何 在 暴 力 罪 行 中 受 傷 人 士 ， 或 因 執 法 人 員 執 行 職 務 而 引 致 意

外 受 傷 的 人 士 ， 或 這 些 人 士 的 受 養 人 ( 只 適 用 於 受 害 人 因 傷 死 亡 的 個

案 ) ， 均 有 資 格 根 據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申 請 賠 償 ， 惟 有 關 情 況

必 須 符 合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或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所 規 定 的 下 列 條

件 ：  

( a )  有 關 傷 亡 事 件 是 在 一 九 七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或 之 後 在 本 港

發 生 ；  

( b )  傷 勢 頗 為 嚴 重 ， 以 致 醫 生 須 給 予 至 少 三 天 的 病 假 ； 但 如 受

害 人 死 亡 或 變 成 傷 殘 ， 或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可 獲 豁 免 上 述 規

定 ， 則 不 在 此 限 ( 如 有 關 事 件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四 日 或 之

前 發 生 ， 則 病 假 的 規 定 最 少 為 七 天 )；  

( c )  就 暴 力 傷 亡 賠 償 個 案 而 言 ， 傷 亡 是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生 的 ：  

( i )  暴 力 罪 行 ；  

( i i )  拘 捕 或 試 圖 拘 捕 罪 犯 或 疑 犯 ；  

( i i i )  防 止 或 試 圖 防 止 罪 行 發 生 ； 或  

( i v )  協 助 警 務 人 員 或 其 他 人 士 拘 捕 或 試 圖 拘 捕 罪 犯 或 疑

犯 ， 或 協 助 上 述 人 員 防 止 或 試 圖 防 止 罪 行 發 生 ；  

( d )  就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個 案 而 言 ， 傷 亡 是 由 執 法 人 員 執 行 下 列 職

務 時 使 用 武 器 所 致 ：  

( i )  拘 捕 或 試 圖 拘 捕 罪 犯 或 疑 犯 ；  

( i i )  防 止 或 試 圖 防 止 罪 行 發 生 ； 或  

( i i i )  協 助 警 務 人 員 或 其 他 人 士 拘 捕 或 試 圖 拘 捕 罪 犯 或 疑

犯 ， 或 協 助 上 述 人 員 防 止 或 試 圖 防 止 罪 行 發 生 ；  



 

( e )  引 致 受 害 人 傷 亡 的 事 件 已 及 時 向 警 方 報 告 ， 或 有 關 當 局 已

就 該 事 件 進 行 刑 事 訴 訟 ；  

( f )  就 新 提 出 的 申 請 而 言 ， 申 請 人 已 在 事 發 當 日 起 計 的 三 年 內

提 出 賠 償 申 請 (由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四 日 起 生 效 )；  

( g )  就 重 新 提 出 的 申 請 而 言 ， 如 首 次 賠 償 申 請 於 事 發 當 日 起 計

的 三 年 內 提 出 ， 而 該 申 請 個 案 因 申 請 人 自 行 撤 銷 或 失 去 聯

絡 而 結 束 ， 則 申 請 人 的 第 二 次 或 其 後 的 賠 償 申 請 須 在 事 發

當 日 起 計 的 三 年 內 提 出 ， 或 在 自 行 撤 銷 個 案 或 失 去 聯 絡 後

一 年 內 提 出 ， 視 乎 何 者 較 後 而 定 ( 由 一 九 九 一 年 七 月 一 日

起 生 效 )；  

( h )  申 請 人 應 向 委 員 會 提 供 一 切 相 關 資 料 和 適 當 協 助 ； 以 及  

( i )  受 害 人 根 據 《 入 境 條 例 》 (第 115 章 )的 規 定 ， 有 權 在 香 港

居 留 或 獲 准 在 香 港 逗 留 ； 如 受 害 人 在 香 港 逗 留 是 有 條 件 限

制 ， 則 必 須 在 事 發 時 並 無 違 反 逗 留 期 限 。 若 受 害 人 於 入 境

後 才 獲 准 在 香 港 居 留 ， 又 或 是 在 逾 期 留 港 後 獲 准 延 長 逗 留

期 限 ， 而 事 件 是 在 有 關 准 許 生 效 當 日 或 之 後 發 生 ， 受 害 人

亦 可 能 會 獲 得 賠 償 (由 一 九 九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生 效 )。  

註  

如 受 害 人 和 罪 犯 為 同 一 家 庭 的 成 員 ， 並 於 事 件 發 生 時 居 於 同 一 地 點 ，

則 在 特 別 情 況 下 方 會 獲 發 賠 償 。  

交 通 意 外 受 害 人 除 非 被 人 蓄 意 用 車 撞 倒 ， 否 則 不 在 本 計 劃 賠 償 範 圍 之

內 。  



 

附 錄 I I  

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 

職 權 範 圍  

 委 員 會 由 社 會 福 利 署 提 供 服 務 ， 並 向 行 政 長 官 負 責 ， 依 據 由 勞

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發 出 ， 並 由 行 政 長 官 及 ／ 或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／

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( 視 乎 何 者 適 用 而 定 ) 簽 批 的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

劃 行 政 文 件 所 列 載 的 原 則 及 指 引 ， 執 行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， 並

負 起 下 述 責 任 ：  

( a )  行 使 由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行 政 文 件 所 賦 予 委 員 會 的

職 能 和 權 力 ；  

( b )  審 查 為 暴 力 罪 行 受 害 者 提 供 賠 償 的 安 排 和 程 序 ， 以 及 就 擴

展 或 改 進 有 關 事 項 提 出 意 見 ， 該 等 事 項 可 由 行 政 長 官 轉 交

委 員 會 處 理 或 由 委 員 會 自 行 提 出 ；  

( c )  審 批 賠 償 申 請 和 上 訴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聆 聽 有 關 申 請 和 上 訴

的 陳 情 ；  

( d )  根 據 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的 賠 償 基 準 ， 全 權 決 定 個 別

受 害 者 應 獲 何 種 賠 償 ， 並 決 定 賠 償 金 額 ， 例 如 賠 償 金 額 應

否 提 高 或 減 少 等 事 項 ； 以 及  

( e )  委 員 會 主 席 須 每 年 向 行 政 長 官 呈 交 執 行 該 計 劃 的 詳 細 報 告

及 會 計 帳 目 。  



 

附 錄 I I I  

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委 員 會  

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委 員 名 單  

 

翟 紹 唐 資 深 大 律 師 (主 席 )  劉 佩 芝 大 律 師  

歐 柏 青 大 律 師  劉 玉 娟 律 師  

陳 志 鴻 資 深 大 律 師  梁 國 穗 教 授  

陳 世 賢 醫 生  

陳 少 娟 律 師  

李 樹 旭 大 律 師  

廖 金 鳳 女 士  

陳 穩 誠 博 士  盧 懿 杏 律 師  

鄭 鄧 荷 娟 女 士  

覃 志 敏 女 士  

吳 緒 煌 律 師  

沈 允 堯 醫 生  

周 家 明 資 深 大 律 師  

鍾 詠 雪 律 師  

石 永 泰 資 深 大 律 師  

譚 允 芝 資 深 大 律 師  

葉 富 強 醫 生  黃 以 謙 醫 生  

郭 棟 明 資 深 大 律 師  黃 旭 倫 資 深 大 律 師  

林 靜 雯 教 授  楊 傳 亮 先 生 ， JP  

林 滿 馨 律 師  陳 淑 怡 博 士  

林 雲 浩 資 深 大 律 師  翁 少 燕 女 士  

秘 書 ： 高 級 社 會 保 障 主 任 (意 外 賠 償 )  

 



 

暴 力 及 執 法 傷 亡 賠 償 計 劃  

自 一 九 七 三 年 以 來 的 申 請 趨 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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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 力 傷 亡 賠 償 金 額 一 覽 表  

 
補 助 項 目  

補 助 金 額  
( 適 用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四 月 一 日

或 之 後 發 生 的 案 件 )  

 
附 註  

殮 葬 補 助  11,180 元  殮 葬 費 用 若 全 部 或 部 分 由 政 府 ( 例 如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
計 劃 ) 或 慈 善 基 金 支 付 ， 發 放 補 助 時 ， 會 先 行 扣 除 該 筆
款 額 。  

死 亡 補 助   

( a )  唯 一 謀 生 者 死 亡 ， 剩 下 受 養 人   94,500 元  – 133,900 元  

( b )  謀 生 者 死 亡 ， 剩 下 受 養 人 ， 但
家 中 仍 有 人 維 持 生 計  

 47,250 元  – 86,650 元  

( c )  非 謀 生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死 亡 ， 而
家 中 遺 下 未 滿 15 歲 的 子 女  

 47,250 元  – 86,650 元  

如 受 惠 人 屬 精 神 不 健 全 或 處 於 昏 迷 狀 態 的 成 年 人 ，
或 是 父 母 俱 亡 或 無 合 法 監 護 人 的 未 成 年 人 ， 補 助 金
將 依 照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指 示 支 付 。  

傷 殘 補 助   113 元  – 113,400 元 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282 章 《 僱 員 補 償 條 例 》 附 表 1 或 第
9 ( 1 ) ( b ) 條 釐 定 。60 歲 及 以 上 者 則 減 少 三 分 之 一 ， 即 只
獲 補 助 金 三 分 之 二 。  

受 傷 補 助   535 元  – 44,540 元  補 助 額 根 據 病 假 或 住 院 日 數 而 定 ， 最 高 可 達 180 日 。  

如 去 世 前 的 受 傷 期 間 為 七 日 或 以 上 者 ， 可 獲 發 受 傷 補
助 。  

受 傷 補 助 會 由 受 害 人 合 資 格 領 取 傷 殘 補 助 或 逝 世 當 日
起 停 止 發 放 。  

臨 時 生 活 補 助   263 元  – 47,280 元  補 助 額 根 據 病 假 或 住 院 日 數 而 定 ， 最 高 可 達 180 日 。 臨
時 生 活 補 助 只 發 放 給 因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而 收 入 有 損 失 的
人 士 ， 或 有 15 歲 以 下 子 女 而 無 收 入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。 臨
時 生 活 補 助 在 受 害 人 逝 世 當 日 起 停 止 發 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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